附件3
事前评估（评审）提交材料清单
（非基建项目和政策）

一、总体要求
以正式函件报送，所有资料都要扫描件，附件压缩包统一为“XX部门XX项目”，压缩包内含的电子档文件及其文件夹全部要合理命名、分类和编号排序，以便审核传阅。
二、需提供资料清单（参考）
（一）事前评估（评审）材料
1.事前绩效评估报告；
2.数字财政系统绩效目标申报截图。
（二）项目实施文件依据
1.项目或政策批准的相关文件；
2.中央、省、市和区委、区政府关于项目建设或实施的相关依据文件；
3.部门或行业的发展规划（计划）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制度，资金管理办法、项目管理办法等。
（三）方案或报告
1.工作实施方案、技术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或政策基本情况、实施步骤或措施、计划、实施方法、预期效益、风险分析及应对举措等；
2.调研报告；
3.如项目或政策过往年度已经实施，提供项目或政策实施、评价及整改情况（含第三方机构评价情况和自评情况），历史（近三年）预算安排与支出情况、计划新增预算内容与历史内容的差异说明。
（四）经费测算依据
1.项目预算资金测算明细表（需一并提供可编辑版本），列明资金需求情况（预算、单价、工作量、市场价、政策奖补等）、设备采购清单（设备的名称、型号、规格品牌、生产厂家、价格及依据等）、项目相关人员配备情况和现有设备配置情况；
2.已实施同类项目或政策的周边地市的情况（含实施情况与资金安排情况等）；
3.计费依据或计费标准文件，相关专业定额、报价单或以往参考合同、以往工作量等；
4.若项目分期或跨年实施，需说明分期（每年）时间安排和对应资金预算规模情况。
（五）其他相关资料
可以用于补充说明项目或政策的必要性、经济性、可行性、筹资合规性、可持续性、效益性等方面资料，包括会计报表、统计分析材料、银行贷款协议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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